
博 物 館 諮 詢 委 員 會  

藝 術 專 責 委 員 會  

 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第 二 次 會 議  

 
討 論 摘 要  

 

 
1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轄 下 藝 術 博 物 館 、 藝 術 推 廣

辦 事 處 及 相 關 辦 事 處 的 三 年 計 劃   

 
1 .1  委 員 備 悉 香 港 藝 術 館 （ 藝 術 館 ）、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（ 文 化 博

物 館 ） 及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的 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年 度 計 劃

（  以 及 全 年 節 目 計 劃 ）， 大 體 同 意 計 劃 的 內 容 。 委 員 並 備

悉 上 述 博 物 館 及 辦 事 處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年 年 度 及 二 零 二 零

至 二 一 年 年 度 的 暫 定 全 年 節 目 計 劃 。  

 
1 . 2  委 員 就 上 述 博 物 館 及 辦 事 處 的 年 度 計 劃 及 全 年 節 目 計 劃 ，

提 出 以 下 建 議 及 意 見 ︰  

 
( a ) 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檢 討 及 修 改 轄 下 博 物 館 的 理 想 及 使 命 宣

言 ， 以 配 合 《 行 政 長 官 2017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所 指 「 發

展 香 港 為 國 際 文 化 都 會 」 的 願 景 ；  

 
( b )  徵 詢 持 份 者 對 藝 術 館 重 塑 品 牌 、 重 新 定 位 及 長 遠 節 目

策 略 的 意 見 時 ， 除 本 地 藝 術 界 外 亦 可 諮 詢 藝 術 館 鄰 近

的 商 場 及 酒 店 ；  

 
( c )  委 員 亦 就 規 劃 人 力 資 源 、 訓 練 館 長 及 各 藝 術 行 政 人

員 、 甄 選 書 店 和 餐 廳 經 營 者 、 節 目 編 排 ， 向 藝 術 館 提

供 意 見 ， 並 特 別 就 藝 術 館 重 開 後 邀 請 本 地 藝 術 界 參 與

設 計 高 質 素 的 教 育 活 動 和 研 究 香 港 藝 術 ， 提 出 詳 盡 意

見 ；  

 
( d )  鑑 於 文 化 博 物 館 現 時 的 定 位 ， 可 考 慮 舉 辦 錄 影 展 覽

等 以 「 新 媒 體 」 為 主 題 的 藝 術 展 覽 ， 吸 引 更 多 年 輕

參 觀 者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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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長 遠 而 言 ， 文 化 博 物 館 應 重 新 審 視 其 理 想 、 使 命 及 信

念 ， 更 積 極 進 取 ， 更 面 向 國 際 ；  

 
( f ) 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由 藝 術 館 及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合 力 培 育 年

輕 藝 術 家 及 館 長 ； 以 及  

 
( g )  康 文 署 亦 可 研 究 把 空 置 的 政 府 建 築 物 改 建 成 專 為 本 地

年 輕 藝 術 家 而 設 的 創 意 空 間 ， 以 供 創 作 及 展 示 場 域 特

定 藝 術 品 。  

 

 
2 .  在 內 地 及 海 外 宣 傳 香 港 藝 術  

 
2 . 1  委 員 備 悉 二 零 一 零 年 以 來 康 文 署 轄 下 藝 術 博 物 館 及 藝 術 推

廣 辦 事 處 在 內 地 及 海 外 宣 傳 本 地 藝 術 的 成 果 ， 並 備 悉 後 續

工 作 的 擬 議 策 略 。  

 
2 . 2  關 於 在 外 地 宣 傳 香 港 藝 術 的 議 題 ，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及

意 見 ︰  

 
( a )  除 參 與 威 尼 斯 雙 年 展 及 利 物 浦 雙 年 展 等 藝 壇 盛 事 外 ，

康 文 署 可 考 慮 參 加 其 他 活 動 （ 例 如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

香 港 設 計 中 心 在 本 地 舉 辦 的 「 設 計 營 商 周 」， 同 年 九

月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在 英 國 舉 辦 的 「 邁 向 亞 洲  首 選

香 港 」）， 藉 此 提 高 香 港 藝 術 及 藝 術 家 的 曝 光 率 ， 以

助 推 廣 ； 以 及   

 
( b ) 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舉 辦 更 多 本 地 活 動 ， 介 紹 香 港 藝 術 及 藝

術 家 ， 並 且 邀 請 世 界 各 地 的 評 審 及 藝 術 家 來 港 作 文 化

交 流 。  

 

 

 
博 物 館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 

 


